关于申报“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”有关事项的通知
文物督函〔2014〕177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物局（文化厅）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物局：
　　为集中解决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和古建筑群火灾隐患突出、消防施设落后等问题，全力增强文物单位火灾防范能力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国家文物局2014年工作要点〉和〈国家文物局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文物政发[2014]3号），我局将选择100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和古建筑群，集中实施文物消防设施建设工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实施目的。通过实施“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”，切实解决一批火灾风险较大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及古建筑群火灾防范基础设施保障问题，指导督促当地管理部门加强消防安全管理，整体提升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。同时，在工程建设中总结归纳各类文物建筑消防系统技术应用、工程实施要求和消防安全管理经验，为编制相关技术和管理标准规范奠定基础。
　　二、申报范围。要对拟申报单位进行火灾风险分析评估，凡属火灾风险性大，尚未建设消防系统，或者现有消防系统陈旧且不符合消防规范要求与防火实际需求的，可依程序申报，具体范围为：
　　（一）整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和古建筑群；
　　（二）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主体组成部分的古城、古镇、古村落和古建筑群。
　　二、申报程序。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申报范围确定拟申报单位，填报“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”申报表，于2014年3月底前报我局评审确定。
　　三、工程实施。我局将根据确定的100处单位具体情况，突出重点、统筹安排，自2014年起每年重点支持20处到30处，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“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”。实施“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”，其消防工程方案的设计单位应当具有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。
　　请各地高度重视申报工作，精心组织，按时报送，并切实做好工程实施各项工作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 
　　联系人：常金国
　　联系电话：010-56792061
 
　　附件：文物消防安全百项工程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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